
一、背景

近幾年來，以《專利法》第 23 條第 3 款爲由請求宣告外觀

設計專利無效的案件數量逐年上昇，無效請求人以侵犯在先權

利爲理由，請求外觀設計專利無效所涉及的在先權利類型也愈

發多樣化，由最初簡單直觀的商標權，發展到内容較複雜的著

作權、企業名稱權及知名商品裝潢等領域。2018 年 6 月，原專

利複審委員會針對涉及外觀設計專利權與在先的企業名稱權

衝突作出了首例無效宣告審查决定。這之後，筆者發現，以外

觀設計專利權和企業名稱權衝突爲由請求宣告外觀設計專利

無效的案件數量不斷增加。因此探討這兩種權利衝突的原因，

正確認定在先企業名稱權的保護範圍、準確把握判斷規則，是

現階段外觀設計無效審查中亟待解决的問題。

二、外觀設計專利權和

企業名稱權衝突的原因

外觀設計專利權和企業名稱權之間爲什麽會産生權利衝

突？這主要是由於知識産權自身屬性造成。知識産權是指人

們就其智力勞動成果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本質上是一種無

形財産權，其客體是智力成果或者知識産品，故而相關權利相

互之間，一旦權利指向的財産客體相同，就會産生交叉的現

象。1當交叉保護的對象分屬於不同權利主體時，則可能産生

權利衝突。

1.企業名稱權

企業名稱，是商事主體在營業上表示自己的名稱，區别不

同市場主體的標誌，通常由企業所在地的行政區劃、字號、行

業、組織形式等四部分組成 2，企業自成立之日起享有名稱

權 3。企業名稱作爲一種無形財産，其價值可以用貨幣評估，並

且可以依法轉讓。因此，企業名稱既具有人格權的性質，又具

有財産權的性質。企業名稱是商事主體在經營、服務活動中用

於區别其他商事主體的特定名稱，是商事主體人格化、特定化

的表現形式，具有重要的識别價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4及最高人

民法院《關於審理不正當競争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

釋》（法釋[2007]2 號）5（以下簡稱“《法釋[2007]2 號》”）的相關

規定，企業名稱在我國受到保護的情况分三種：第一，依法登記

的企業名稱應當受到保護，並且只在登記機關所屬地域範圍内

享有專用權。這與我國長期以來所實行的註册登記行政體制

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作爲知識産權，更爲强調企業名稱的財

産權屬性，企業名稱依附於一定的營業及其商譽，如欲取得對

抗第三人的效力，必須經過登記公示以取得公信的效力 6，基於

這種對世的公信力方能得到法律的保障。第二，具有一定的市

場知名度、爲相關公衆所知悉的企業名稱中的字號，可以受到

保護。之所以這樣規定，主要是因爲作爲企業名稱受到保護的

字號本身的知名度即具有一定的公信力，這種公信力應受到保

護。需要注意的是，由於這種類型的字號只有使用權而没有獨

佔權，故而只能進行被動防禦。第三，外國企業名稱以實際使

用爲前提，而不論其是否已在中國登記，也不論其知名度如何，

這與國内企業名稱的保護是有區别的。换言之，只要企業名稱

符合上述三種情形之一，就應該受到我國法律的保護。

2.外觀設計專利權

外觀設計專利權，是指“對産品的形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

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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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設計”7，申請人需以書面形式，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提交

符合要求的申請文件，專利行政部門對外觀設計實施初步審

查，即對申請的形式缺陷以及明顯的實質性缺陷進行審查，而

不對授予的外觀設計專利進行檢索，不對其新穎性等實質缺陷

進行審查。自申請日起計算，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期限爲十年。

外觀設計專利權作爲一種無形財産，可以依法轉讓。

我國主要通過《專利法》《專利法實施細則》等對外觀設計

專利權進行規定、限制和保護。專利法的保護，實質上是賦予

權利人以在産業上實施其外觀設計的專有權，有效保障産業上

的壟斷實施權的專利保護成爲其必不可少的選擇。

3.權利衝突的表象和原因

企業名稱權主要是一種“標識性權利”，而外觀設計專利權

中，特别是包裝類産品的外觀設計，將企業名稱、商品標識、服

務來源、使用説明等標識性文字圖案作爲設計元素納入産品外

包裝並處於一個放大、醒目位置的設計非常常見，因此文字既

可以是企業名稱權的客體，也可能作爲圖案被包含在外觀設計

專利權中。實踐中，外觀設計專利權和企業名稱權衝突的典型

表現大都是將他人登記在先的企業名稱或知名字號在産品的

外觀設計中直接使用或添加“支持”、“技術協作”等較小字眼間

接使用的情形，這種“傍名牌”現象屢見不鮮。除此之外，還有

大量的衝突是在完全善意的主觀狀態下發生的，有的涉及的只

是非知名的企業名稱或字號。衝突大多給在先企業名稱登記

人造成損害：産生混淆、誤導消費，造成不當得利和不當失利，

從而扭曲競争各方力量對比關係。

三、外觀設計專利權和企業名稱權

權利衝突的判斷規則

對這兩種權利的衝突，目前無論是《專利審查指南》還是法

院司法實踐並没有總結出特别明確的判斷規則，筆者結合實踐

案例，對此進行思考。

1.法律依據

《專利法》第 23 條第 3 款規定：“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不

得與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這是判斷外觀設計專

利權與在先權利衝突的法律條款，《專利審查指南》中對合法權

利也進行了明確的定義，並在例舉中將企業名稱權涵蓋在合法

權利中。判斷外觀設計權利衝突是否成立，是以外觀設計專利

權的行使是否將會侵犯在先權利爲準，在先權利的類型不同，

是否侵犯該權利的判斷標準就不同 8。例如，與在先商標權衝

突，應當適用商標相同、相似的判斷標準，與在先著作權衝突，

應當適用著作權相同或實質性相似的判斷標準。對於企業名

稱權而言，我國没有相應的專門法對其判斷規則進行明確規

定，涉及其權利保護的條款散見於不同法律中，故而在判斷權

利衝突時是以反不正當競争法作爲審查依據來進行判斷的。

主要涉及的是《反不正當競争法》9第六條的規定：經營者不得

實施下列混淆行爲，引人誤認爲是他人商品或者與他人存在特

定聯繫：…（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響的企業名稱（包括簡

稱、字號等）、社會組織名稱（包括簡稱等）、姓名（包括筆名、藝

名、譯名等）；…。《法釋[2007]2 號》第六條規定：具有一定的市

場知名度、爲相關公衆所知悉的企業名稱中的字號，可以認定

爲反不正當競争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的“企業名稱”10。上述

規定表明，法律對於擅自使用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或他人有一

定影響的企業名稱的行爲是禁止的。

2.具體判斷規則探索

（1）判斷步驟

筆者認爲，判斷外觀設計專利權與企業名稱權衝突，其步

驟與其他權利衝突判斷步驟類似，主要區别是將在先權利内容

明確爲在先企業名稱權並做適應性修改：

（i）對在先企業名稱權進行認定，並確定其保護範圍；

（ii）根據本專利圖片表示的内容，結合簡要説明對本專利

外觀設計相關部分進行認定；

（iii）根據在先企業名稱權保護範圍，將本專利相關設計與

在先企業名稱權進行比較，結合反不正當競争法的相關標準進

行分析判斷，得出結論。

（2）判斷重點

通過這個判斷步驟，筆者認爲在這兩種權利衝突判斷中，

需要結合企業名稱權的認定方式以及反不正當競争法的相關

判斷標準，重點考慮如下因素。

（i）企業名稱權的確定

《企業名稱登記管理實施辦法》第 9 條規定：企業名稱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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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政區劃、字號、行業、組織形式依次組成。通常情况下，企

業名稱中的行業、組織形式、行政區劃等具有通用性，不是區别

企業的主要標誌。一般而言，字號是企業名稱的核心和最重要

的區分標誌，公衆也往往通過字號來記憶和區分不同的企業，

但字號僅是企業名稱的組成要素，不是可以脱離企業名稱獨立

存在的權利。此外，由於一些企業名稱具有一定特殊性，其字

號並不具有代表性，公衆更爲熟知的往往是其簡稱，例如“中國

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其字號爲“第一”，但其簡稱爲“一

財”；又如“中國四川航空公司”，没有字號，但其簡稱爲“川

航”。所以，在確定在先權利時，應當明確企業名稱權特别是其

用於區分不同企業的重要標誌，例如字號、簡稱等。

（ii）企業名稱權權利範圍的考量因素

明確在先權利後，還需要確定在先權利的範圍。筆者認

爲，首先，企業名稱權權利範圍會受其字號或簡稱的知名度的

影響。當字號或簡稱與商標相同時，一般會綜合考慮商標的知

名度，這種做法也更容易證明在先字號具有較高的知名度。以

第 39507 號無效宣告審查决定 11爲例，請求人提交了 14 份證

據，包括請求人通過電視、網絡、報紙及其他廣告媒體對其公司

及百威啤酒相關産品進行宣傳的各種材料，相關新聞報導，以

及馳名商標的證書，用於證明請求人的在先字號“百威”具有較

高的知名度。事實上，請求人的這些證據主要涉及其名爲“百

威”的商標，但是由於請求人企業名稱中的核心字號與商標相

同，因此這些證據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其字號具有較高的知

名度，應當受到法律保護。在此基礎上，合議組認爲請求人和

專利權人的企業名稱中的核心字號相同，而且二者屬於同一行

業，涉案專利相關産品在使用、銷售中將會導致社會公衆將其

與請求人的商品産生混淆，損害請求人相關合法權利或者權

益，因而涉案專利權與請求人的在先企業名稱權相衝突。

其次，企業名稱權權利範圍會受持有人對其控制力度的影

響。企業名稱權越處於公有領域，在先企業名稱的持有人對該

企業名稱權的控制力度就越低，在後使用人的避讓義務也就越

低。企業名稱權本身權利的限定受地域、行業的影響，是一種

排他性較弱的權利，而外觀設計專利權在中國法域内則具有排

他性。因此在實踐中，還需綜合考慮經營者使用類似企業名稱

的原因及導致的後果，是否會引起消費者和市場的混淆，誠信

經營及禁止混淆也是企業名稱權能否獲得保護的重要原則所

在。以（2017）渝 01 民終 3926 號判决 12爲例，原告重慶天厨

天雁公司認爲“重慶天厨”和“成都天厨”企業名稱的核心字號

“天厨”完全相同，“成都天厨”侵犯了其企業名稱權。法院最終

認爲：就企業名稱而言，“天厨”作爲字號或註册商標已被相關

經營者廣泛使用於餐飲、食品及調味品行業，現有證據不能證

明成都天厨公司在其企業名稱登記之時具有搭重慶天厨天雁

公司便車的故意，且其在産品上是以“成都天厨”的字樣在使用

企業字號，不足以引起相關公衆誤認爲是重慶天厨天雁公司的

産品，成都天厨公司可以繼續使用自己的企業字號。由此可

知，在先企業名稱固有的顯著性和知名度越强，其保護力度和

保護範圍越大，在後使用人的避讓義務就越高；在先企業名稱

中的字號被其他經營者使用得越多，該字號就越處於公有領

域，在先企業名稱的使用人對該字號的控制力度就越低，在後

使用人的避讓義務也就越低。

（iii）綜合判斷混淆誤認的考量因素

如果在外觀設計中有意與知名的企業名稱加以關聯，並且

構成與知名的企業名稱之間的混淆誤認，則可以認定爲外觀設

計專利權與企業名稱權構成權利衝突。我國反不正當競争法

規定的混淆、誤認，是指足以使相關公衆對商品的來源産生誤

認，包括誤認爲與有一定影響商品的經營者具有許可使用、關
圖 1：39507 號無效决定涉案專利—第 201730048939.X 號

外觀設計專利

圖 2：（2017）渝 01 民終 3926 號案所涉企業使用的産品外包裝

上海天厨 重慶天厨 成都天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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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企業關係等特定聯繫。對於顯著識别性較弱的企業名稱權，

如果綜合各種舉证，在後使用者能够證明使用相同字號是善意

使用的，並不會引起混淆誤認，那麽該行爲屬於行使其合法權

利，不會引起權利衝突，反之則應當認爲會引起權利衝突。以

第 36436 號無效宣告審查决定 13爲例，合議組明確了在先企業

名稱權的範圍並進行了相對應部位的對比之後發現，在先企業

名稱權“桂林三金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在後外觀設計專利權

中“中國三金藥業集團有限公司”兩個企業名稱中的字號、行業

完全相同。而在綜合考慮請求人的證據後，認可請求人的“桂

林三金”在醫藥行業和公衆中具有較高的顯著性，並享有一定

的知名度，而專利權人在其專利産品主視圖、後視圖上均標註

了略大的“中國三金藥業集團有限公司”字樣和更小的“技術支

持”字樣，會使消費者認爲涉案專利産品的生産企業爲“中國三

金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或者其製造獲得了“中國三金藥業集團

有限公司”的技術支持；同時，“中國三金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是

一個虚假公司，説明專利權人具有較强的“傍名牌”嫌疑。專利

權人無法證明其在外觀設計上使用相同字號是善意使用，客觀

上産生的後果是消費者難以區分兩家企業，會使公衆對“桂林

三金”和“中國三金”産生混淆誤認，因此涉案外觀設計專利權

與在先企業名稱權相衝突。

四、結語

整體而言，企業名稱權作爲一種對世較弱的權利，其權利

的保護和維權具有更大的難度。但是從司法趨勢來看，加大知

識産權保護力度是大勢所趨。反不正當競争法中也明確了不

得“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響的企業名稱（包括簡稱、字號

等）”，這對具有一定影響的企業是一個利好的信號。筆者認爲

如果企業有足够的證據能够證明其企業名稱是屬於中國境内

有一定影響的企業名稱，而涉案外觀設計使用了其企業名稱，

那麽在無效過程中採用《專利法》第 23 條第 3 款作爲無效宣告

理由進行維權，不失爲一種行之有效的途徑。同時，對於廣大

中小企業和個人申請者而言，在没有獲得知名企業合法授權的

情况下，切記不要在申請外觀設計專利時加入對方的企業名

稱，以免涉案專利面臨授權後被無效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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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第 36436 號無效宣告審查决定涉案專利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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